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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6_B5_B7_E

5_85_B3_E6_80_BB_E7_c27_32523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

署公告 2004年 第26号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国

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04〕16号），现对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业务，并接

受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的报关纳税等事宜的企业办理报关注

册登记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一、海关对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

理等业务，并接受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的报关纳税等事宜的

企业，实行临时备案登记制。上述企业办理报关注册登记应

当具备注册资本人民币150万元以上，与报关规模相适应的固

定营业场所和报关从业人员等需具备的其他条件。二、上述

企业申请办理报关注册登记，应当向所在地海关提交下列文

件资料：（一）《报关注册登记申请书》；（二）《企业法

人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；（三）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；（

四）验资报告及银行开户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；（五）组织

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；（六）固定营业场所证明；（七

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；（八）《企业情况登记

表》、《企业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》；（九）其他与报关注

册登记有关的文件资料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海关予以注册

登记，并颁发《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。已在海关办理报关注

册登记的，无需重新办理注册登记手续。三、上述企业异地

报关备案暂不受理。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总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